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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管理學院九十九學年度第二次院務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0年02月24日 12時10分

開會地點：文理暨管理大樓管理學院會議室

壹、主席報告：

貳、提案討論：

案由一：擬修訂「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章」及「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班在職

專班研究生修業規章」，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企管系、經營管理研究所

說明：一、檢附各系會議記錄，皆經各該系務會議通過。

二、「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章」及「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班在職專班研

究生修業規章」。

修改規章 點 修改 修改後 備註

經營管理研究所碩

士班研究生修業規

章

五 五、本所碩士班研究生在

第一學年第一學期期中

考結束前確認指導教

授，指導教授以本所教師

為原則，如需所外教授共

同指導，得由本所指導教

授建議，經所長審定同意

之。更換指導教授須經原

指導教授、新指導教授及

所長同意，以更換一次為

限，更換指導教授後離畢

業時間需至少八個月以

上。

五、本所碩士班研究生在第

一學年第二學期期中考結束

前確認指導教授，指導教授

以本所教師為原則，如需所

外教授共同指導，得由本所

指導教授建議，經所長審定

同意之。更換指導教授須經

原指導教授、新指導教授及

所長同意，以更換一次為

限，更換指導教授後離畢業

時間需至少八個月以上。

經營管理研究所碩

士班在職專班研究

生修業規章

四 四、本所碩士在職專班研

究生須於第一學年第一

學期期中考結束前確認

指導教授，並提出書

面申請，第二學期以後選

修之課程均須經由指導

教授同意。

四、本所碩士在職專班研究

生須於第一學年第二學期期

中考結束前確認指導教授，

並提出書

面申請，第二學期以後選修

之課程均須經由指導教授同

意。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擬修訂「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教師評鑑辦法」，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說明：一、依「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教師評鑑準則」修訂。

二、檢附「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教師評鑑辦法」及修訂說明對照表。

決議：修文依修改後通過。

參、臨時動議：

肆、散會：13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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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教師評鑑辦法(修改對照表)

說明 條

文
原條文 修改後

修 改

文 字

及 新

增

第

二

條

凡本院編制內之各級專任教師應依

照本辦法每三年接受評鑑至少乙

次，且自本辦法實施之當年度起進

行第一次評鑑；新聘教師於到校第

三年開始接受評鑑。懷孕女教師之

評鑑年限得放寬二年。評鑑結果成

績優良者，得為升等或獎勵參考。

任何一次評鑑結果未達通過標準

者，下一學年均應接受「再評鑑」，

直至通過為止，再評鑑期間聘書之

聘期為一年。留職停薪期間不計入

評鑑年限。

凡本院編制內之各級專任教師應依

照本辦法每三年接受評鑑至少乙

次，且自本辦法實施之當年度起進

行第一次評鑑；新聘教師於到校滿

三年開始接受評鑑。懷孕女教師之

評鑑年限得放寬二年。評鑑結果成

績優良者，得為升等或獎勵參考。

任何一次評鑑結果未達通過標準

者，下一學年均應接受「再評鑑」，

直至通過為止，再評鑑期間聘書之

聘期為一年。留職停薪期間不計入

評鑑年限。

修 改

文 字

及 新

增

第

三

條

本院教師評鑑工作由院教師評鑑

小組負責。院教師評鑑小組委員

共 七至十一人，各系（所）至少

一人，其組成方式如下：一、教

師評鑑小組以本院院長為當然委

員與召集人。二、院長得邀請一

名校內外傑出人士擔任委員，並

送校長核定。三、其餘委員五至

九名，由各系（所）推選1~2位評

鑑小組委員候選人，送院轉呈校

長遴選之。

本院教師評鑑工作由院教師評鑑

小組負責。院教師評鑑小組委員

共 七至十一人，各系（所）至少

一人，其組成方式如下：一、教

師評鑑小組以本院院長為當然委

員與召集人。二、院長得邀請一

名校內外傑出人士擔任委員，並

送校長核定。三、其餘委員五至

九名，由各系（所）推選1~2位評

鑑小組委員候選人，送院轉呈校

長核定之。

修 改

文 字

及 刪

除

第

五

條

本院教師評鑑小組應於每年

十二月底前，列出當年度應接

受評鑑之教師名單，並通知各

系（所）提出主動申請評鑑之

教師名單。名單備妥後，通知

相關系（所）備妥受評教師資

料，於次年元月底前送院辦

理。由院長召集院教師評鑑小

組召開教師評鑑會議，進行評

鑑，評鑑工作應於二月底以前

完成。擬升等或改聘之教師亦

得於十 二月底前向系所自行

提出評鑑申請。

本院教師評鑑小組應於每年十

二月底前，列出當年度應接受

評鑑之教師名單，並通知各系

（所）提出主動申請評鑑之教

師名單。名單備妥後，通知相

關系（所）備妥受評教師資料，

於次年三月底前送院辦理。由

院長召集院教師評鑑小組召開

教師評鑑會議，進行評 鑑，評

鑑工作應於四月底以前完成。

修 改 第 受評鑑教師經接受任何一次 教師接受任何一次「再評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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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字

及 刪

除

九

條

「再評鑑」之結果如仍未達通

過之標準，除了應繼續接受「再

評鑑」之外，評鑑小組應儘速

通知各系（所）級教師評審會，

各系（所）教師評審會應儘速

針對該教師未能通過評鑑標準

之 原因，議決適當之處理。處

理方式依「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教師評鑑準則」第七條與第八

條辦理。

結果，如果仍然未達通過標準，

除了應繼續接受「再評鑑」之外，

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應針

對該教師議決適當之處理作成建

議，提請院、校級教師評審委員

會進行複審與決審。處理方式依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教師評鑑準

則」第七條與第八條辦理。

修 改

文 字

及 刪

除

第

十

條

系（所）級教師評審會對「再

評鑑」仍未達通過標準之受評

鑑教師所議決之懲處建議，應

隨即送院、校級教師評審會逐

級審議。校級教師評審會對懲

處所做之決議為最後之決議，

其決議由校長核定後，懲處立

即生效。受懲處之教師爾後通

過評鑑者於次一年起恢復原有

教師權益。

系（所）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所議

決之處理建議，應隨即送本院教

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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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教師評鑑辦法

95學年度第2次院務會議通過

95年 9月 26日奉校長核定

99學年度第2次院務會議修改通過

第一條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管理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提升教師教學、研究與服

務之績效，特依「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教師評鑑準則」訂定本院教師評鑑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凡本院編制內之各級專任教師應依照本辦法每三年接受評鑑至少乙次，且

自本辦法實施之當年度起進行第一次評鑑；新聘教師於到校滿三年開始接

受評鑑。懷孕女教師之評鑑年限得放寬二年。評鑑結果成績優良者，得為

升等或獎勵參考。任何一次評鑑結果未達通過標準者，下一學年均應接受

「再評鑑」，直至通過為止，再評鑑期間聘書之聘期為一年。留職停薪期

間不計入評鑑年限。

第三條 本院教師評鑑工作由院教師評鑑小組負責。院教師評鑑小組委員共七至十

一人，各系（所）至少一人，其組成方式如下：一、教師評鑑小組以本院

院長為當然委員與召集人。二、院長得邀請一名校內外傑出人士擔任委

員，並送校長核定。三、其餘委員五至九名，由各系（所）推選1~2位評

鑑小組委員候選人，送院轉呈校長核定之。

第四條 本院教師評鑑會議須由評鑑小組委員親自出席，不得由他人代理。會議須

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始得召開。委員若為必須受評者，應迴

避與自身評鑑有關之評分及議決。必要時評鑑小組得邀請受評鑑教師至評

鑑會議說明或報告。評鑑小組完成評鑑作業後，應將評鑑結果送交受評鑑

教師。

第五條 本院教師評鑑小組應於每年十二月底前，列出當年度應接受評鑑之教師名

單，並通知各系（所）提出主動申請評鑑之教師名單。名單備妥後，通知

相關系（所）備妥受評教師資料，於次年三月底前送院辦理。由院長召集

院教師評鑑小組召開教師評鑑會議，進行評鑑，評鑑工作應於四月底以前

完成。

第六條 教師評鑑項目分教學、研究與服務，各項目評分比例上下限規定如下。評

鑑總分達七十分者，通過評鑑。

1.各項評鑑佔分比例之調整，均以百分之十為單位。

2.教學部份之評鑑佔分比例，不得高於百分之六十，且不得低於百分之

三十。

3.研究部份之評鑑佔分比例，不得高於百分之六十，且不得低於百分之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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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服務部份之評鑑佔分比例，不得高於百分之六十，且不得低於百分之

十。

第七條 各教師每年受評鑑次數以壹次為限。評鑑未通過者，下一年須再接 受評

鑑，直到通過評鑑為止。未依規定接受評鑑者視同當年度未通過評鑑標

準，通過評鑑標準者，恢復每滿三年接受評鑑至少乙次。

第八條 教師評鑑小組應依據評鑑結果，建請院長對表現特優之教師予以獎勵。若

發現有教學研究績效特優之教師，則建請其申請本校「特聘績優教師」及

「講座」﹔若發現有服務績效特優之教師，則建請其單位於本校行政會議

中提案給予表揚。各系（所）亦可針對評鑑結果，另自訂獎勵措施。

第九條 教師接受任何一次「再評鑑」之結果，如果仍然未達通過標準，除了應繼

續接受「再評鑑」之外，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應針對該教師議決適

當之處理作成建議，提請院、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進行複審與決審。處理

方式依「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教師評鑑 準則」第七條與第八條辦理。

第十條 系（所）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所議決之處理建議，應隨即送本院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議。

第十一條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並報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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